




答區議會文件 2019／第 42 號  

(於 25.6.2019 會議討論 ) 

 

 

政府部門看待民意的準則為何  

 

 

就黃偉賢議員、麥業成議員、陳美蓮議員、杜嘉倫議員及鄺俊宇議員上

述的提問，本署的回覆如下：  

 

規劃署一直秉承公開及透明的原則，以履行《城市規劃條例》(《條例》)

所賦予的權力。特別在公眾參與方面，會按《條例》要求公布第 12A 條

修訂圖則申請、第 16 條規劃許可申請、第 17 條覆核申請，以及新法定

圖則及草圖╱核准圖的修訂供公眾查閱。任何人士可於公眾查閱期間向

城市規劃委員會 (城規會 )提出書面意見或作出申述。作為額外的行政措

施，規劃署亦會以書面形式通知選擇接收有關規劃資訊的相關區議員，

以便議員就規劃申請提出意見及諮詢地區持份者。  

 

城規會會因應每宗規劃申請的個別情況作審批，當中會充分考慮申請地

點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土地用途地帶的規劃意向、擬議發展的性質和規

模是否配合附近的土地用途、申請人提交的理據，以及申請人提交有關

的技術評估，並考慮有關政府部門及在法定諮詢期間收到的公眾 (包括區

議員 )的意見，從而批准或否決有關的規劃申請。  

 

我們十分尊重區議會和地區持份者的意見，署方在處理規劃申請的工作

都是公開及透明，特別感謝議員的監察。  

 

 

規劃署屯門及元朗西規劃處  

2019年 6月 24日  

 

 





答區議會文件 2019/第 42 號  

(於 25.6.2019 會議討論 )  

 

 

元朗區議會  

 

議員提問 :  

 

有關政府部門看待民意的準則事宜  

 

回應﹕  

 

有關黃偉賢議員、麥業成議員、陳美蓮議員、杜嘉倫議員及鄺俊宇

議員上述的提問，運輸署謹覆如下﹕  

 

運輸署一向會就有關地區交通及運輸改善或服務調整等項目按既

定程序諮詢區議會及地區人士。  

 

就規劃及設計地區小型交通工程而言，運輸署一般會委託元朗民政

事務處進行地區諮詢。如遇到反對意見，運輸署會檢視相關的理據

以考慮是否需要調整相關小型交通工程的計劃。  

 

 

運輸署  

2019 年 6 月  


